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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滦州市雷庄镇委员会
滦州市雷庄镇人民政府
关于镇领导班子分工的通知

根据工作需要，经镇党委研究，决定对领导班子成员分工暨包片工作进行调整。现将调整后的分工情况通知如下：

一、班子分工
闫世波    党委书记


主持镇党委全面工作。

汪  欣    党委副书记、镇长

主持镇政府全面工作。


吴振兴    党委委员、人大主席
主持镇人大主席团工作，负责政协、民政、项目工作；分管民政办。负责联系人大、民政局、残联、政协。民政办主任李泰昕。

付思佳    党委副书记、政法委员、武装部长

主持镇武装部工作，负责政法、司法、综治、信访、网格工作；分管社会治理办公室。负责联系武装部、政法委、法院、检察院、司法局、信访局。社会治理办公室主任彭程。
宋银秀    党委委员、副镇长

负责农业、财税、招标工作；分管农业办、财政所。负责联系农业农村局、财政局、税务局、审计局、供销社。农业办主任张金伟、财政所所长葛建学。

李  明    副镇长

负责综合执法、环保、市场监管、食品安全、交通、安全生产、电力、消防、招商引资、固定资产投资、统计、经济指标工作；分管综合行政执法队、环保所、食安办、交通办、应急办、经济办。负责联系城管执法局、司法局（行政执法）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市场发展局、交通局、生态环境分局、工信局、应急局、发改局、商促局、统计局、供电公司，各下放执法权限单位执法队。环保所所长冯超军、执法队负责人赵剑雄、应急办主任尚金凤、经济办主任赵全。
裴立学    副镇长、派出所所长

分管派出所。负责联系公安局。

杨朝伟    党委委员、组织委员、统战委员

负责党建、统战、妇联、老干部、团委、机关事务工作；分管党建办、综合办。负责联系市委组织部、统战部、人社局、编办、老干部局、妇联、党校、团委、工商联、市委办、政府办、机关事务管理局、档案馆。党建办主任李兵茹、综合办主任陈鹏、妇联主席魏桂洁、团委书记马睿一。

刘贺佳    党委委员、纪委书记、监察办主任
负责镇纪委工作；分管纪检办。负责联系市纪委监委、市委巡察办。纪检办主任罗美玲。

刘雅杰    党委委员、宣传委员
负责宣传、文化体育、旅游、科技、工会、卫生健康、小区物业、教育、行政审批工作；分管宣传办、卫健办、审批办。负责联系宣传部、网信办、文旅局、融媒体中心、文联、科协、总工会、文产中心、卫健局、教育局、行政审批局。宣传办主任聂明、卫健办主任张继园。

王彦清    人大副主席
协助吴振兴主席分管国土、城建工作；分管城建办。负责联系资规局、住建局。城建办主任蒋曙鋆。
尚晨辉    人大副主席

协助李明副镇长分管环保、执法、应急工作。
黄彩虹    党建工作办公室主任

负责社保、退管工作；分管社保站、退管站。负责联系医保局、人社局、退役军人事务局。社保站退管站站长李丽静。

李曈    行政综合执法队队长

协助付思佳书记分管信访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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